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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 号
	公开事项
	
公开内容
	
公开依据
	
公开时限
	
公开主体
	
公开渠道
	公开 对象
	公开 方式
	咨询及   监督电话

	
	类别
	事项
	
	
	
	
	
	
	
	

	
1
	
机构职能
	机构 职能
	依据“三定 ”方案及职责调整情 况确定的本部门最新法定职能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
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县财政局办公 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
	
2
	
领导信息
	领导 分工
	
领导姓名、工作职务、工作分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县财政局办公 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
	
3
	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 制度目录
	政府信息
公开指南
、制度、 目录
	
动态调整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、制度、 目录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
县财政局办公 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
	


4
	

政府信息
公开年度
报告
	

政府信息
公开年度
报告
	
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总体情况、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 况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等内容
	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

县财政局办公 室
	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
社会
	

主动
	


0877-7011047

	

5
	

财政信息
	

工作简讯
	
财政部、省、市及县财政局近期 工作情况
	

各级财政部门的近期工作情况
	
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
县财政局办公 室
	
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
社会
	

主动
	

0877-7011047

	
6
	
通知公告
	
通知公告
	发布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信 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县财政局办公 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8-7011047

	
7
	
政策文件
	法律、法 规；其他 政策文件
	中央、省、市制定关于本部门领 域的法律、法规，以及县委、县 政府或部门制定的重要政策文件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县财政局办公 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
	
8
	建议议案
提案办理
结果
	
建议提案 办理
	由县财政局办理的、应公开的县 人大代表建议复文和县政协委员 提案复文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711号）、“三定 ”方案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
县财政局办公 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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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
	减税 降费
	依据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等， 对大型企业、中小型企业和微型 企业提升生产能力相关文件及政 策
	
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相关文件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20个 工 作 日 内
	县财政局业务 股室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
	
	
	
政府采购
	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，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廉政建设，制定的法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（国务院令
第658号）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一个
季度
	
政府采购中心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
	
	
	行政事业 性收费
	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相关规定 相应收取费用
	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相关文件
	自信息形成  （变更）一年
	非税局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社会
	主动
	0877-7011047

	
	
	财政资金 直达基层
	
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
	
应对财政部的相关规定
	自信息形成
（变更）一个
月
	县财政局国库 股
	■政府网站 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 □信息公告 栏□其他
	
社会
	
主动
	
0877-70110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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